
读《裁判是怎样写成
的》，常常惊叹李广宇真乃
视野广阔、学贯中西的饱
学之士。比如从他在书中
对中国古代上下两千年的
判词集信手拈来，就可见
一斑。不论是汇集南宋时
期朱熹、真德秀、吴毅夫、
陈子华、徐清叟等人判词
的法学汇编的《名公书判
清明集》，还是清代名吏樊
增祥《批长安县李令词讼
册》里的名段，抑或是西方
现当代法律史上的著名法
官其裁判风格、名言名段，
他都是熟悉之至。另外，
维柯、哈贝马斯等近现代
西方大哲的理论也是非常
自然地镶嵌其中。与其
说《裁判是怎么写成的》是
一本关于文书的方法之
书，不如说是一部综合法
律、文学、生活、哲学的启
示录。与其说这是一本裁
判文书的“写作经”，不如
说更是一本资深法官的

“养成记”。
具有高超叙述技艺、文

采飞扬的作家并不难找，思
维缜密、知识渊博的法官也
不在少数，抑或法律专著在
图书馆里也是琳琅满目，但
是像李广宇法官这样能同
时做到这两者，而且愿意用
一篇一篇文笔亲切真诚、见
识满满的文章来与大众分
享，的的确确是极其罕见、
珍贵的。

在《裁判是怎样写成
的》中，李广宇告诉我们，
裁判不是冰冷的文件，而
是有温度的说理、对话式
文本。强调法学写作的文
学，也与法治教育的大众
性彼此呼应。毕竟，凝练、
生动、情理兼容的裁判文
书，会让更多人愿意读、读
得懂、读得进去。也才会
有更多的公民有兴趣参与
关于正义、真理的对话中，
公民理性才能在对话的过
程中逐步被培育。从这个
角度来说，《裁判是怎样写
成的》具有极高的普法价
值。

字里行间，我们不光能
认识到一位博览群书的专家
型法官有着超强业务能力，
还能触摸到一个智慧、正直、
有趣的灵魂。一个法官，拥
有对审判事业的挚爱，有着
浓郁人文情怀、极高的文学
素养，又有辞达则止的克制，
其在真理和正义的事业上，
让人油然产生高度的信任，
也是理所当然的。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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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读

如果说法律是“无情”的，那么裁判则是可以有温度的。法律“无情”，这里“情”是指私情。法律铁面无私，肯
定不能徇私情。但法律“无情”不等于法律在具体使用的过程中完全冷冰冰。法律的适用主体是人。不管是

法官，还是司法事件中的当事人双方，都是活生生的人。为了让法律更好起到它本身的目的（比如匡正、宣教等等），司
法的过程可以是带着温度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律不能完全杜绝“情”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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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裁判文书，传递司法的温度
——李广宇最新文集《裁判是怎样写成的》带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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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郑州发生了轰动一时的
“祭城路更名案”：因为一条名为“祭
城路”的路，被政府发布通告改为“平
安大道”，几位市民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请求责令郑州市政府撤销该通
告，恢复“祭城路”路名。最高人民法
院第四巡回法庭依法驳回朱广义等
居民再审申请，宣告了这场官司的

“尘埃落定”。虽然驳回了几位市民
的申请，但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
庭对这场耗时 3 年的“祭城地名之
诉”，给出了“很有温度”的观点。

对于这个案件，李广宇撰写的裁
判文书，被广为传播，成了“网红”裁
判，被媒体称为“最高院史上最温情
判决”“透过裁判文书传递法律所应
有的温情”。

李广宇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几
个个人针对地名更改行为提起行政
诉讼，固然承载着家族、地方甚至民
族的情感自尊，但在《行政诉讼法》所
确立的主观诉讼模式之下，又显然属
于难以承载之重。不可否认，地名更
改的乱象，不仅‘损害了地名文化，割
断了历史文脉’，也呼唤着地名管理
更加法治化。如果能为地名更改中
的公民参与提供切实可行的法律救
济，如果能为地名的命名、更名、销名
等行政决策设置一个犹豫期，让公民
或者有关社会团体在相关行政决策
真正付诸实施之前能够有机会提起
一个预防性的禁止诉讼，无疑将会减
少盲目决策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和财
政成本。但在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
之前，我们只能依据现行法律规定驳
回再审申请人对本案所提起的再审
申请。”

几年后，对这个自己办的案件中
最有影响的一个，李广宇在《裁判是
怎样写成的》中，依然感慨和思考良
多，“它之所以产生较大影响，就在于
它的说理方式，就在于它在说理中对
于司法的温度与界限有着清晰的表
达……说实话，当我看到祭城路更名

案之前的汹涌舆情，曾经感到一丝后
怕。之所以能抱着这块‘烫手的山芋
’平安着陆，关键是能给予当事人足
够的情感认同，并且能与公众的关切
同频共振。但是，在意不是‘讨巧’，
温情也不能冲垮定力。我们最终没
有以司法裁判让‘祭城路’恢复原名，
并非像有的读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
种‘司法的无奈’，而是我们深知，路
名的更改会浪费巨大的社会成本和
财政成本。如果说行政的盲目决策
是一场灾难，随之而来的司法的盲动
则无异于让灾难再一次上演。”

对于“司法的温度与界限”这个
话题，李广宇还曾在自己的专著《司
法的温度与界限》一书的《致谢》部分
中特别有一番深情的表达：“对于老
百姓而言，所求并不多，给一点阳光，
就会灿烂。而这阳光，或许就是我们
所说的司法的温度吧。作为司法者，
纵使不能遍洒阳光雨露，也应当‘一
枝一叶总关情’。但是，相对于行政
权，司法权的行使毕竟不能逾越应有
的界限，这也决定了司法永远不会是
万能的。唯其如此，我们更应当致力
于通过诉讼类型化等手段，提高实质
解决行政争议的能力。即使按照法
律规定应当驳回当事人的起诉或者
诉讼请求，我们也应当尽量把道理讲
清楚，把话说到老百姓的心坎里，把
每一个司法裁判都当成一堂法治公
开课，这或许是另一个层面的司法的
温度。”

李广宇本科读的并非是法律系，而是
中文系。非法学的背景作法官，曾经一度
让他自觉“总难讲根红苗正”，但到后来，他
找到了几个知音，心里也多了几分底气。
比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在
哈佛本科读的是文学。在李广宇看来，霍
姆斯之所以后来能写出《普通法》《法律的
道路》这样的传世经典，以及众多影响深远
的判决，既得益于他的志向、他的激情，恐
怕也得益于他非凡的文学造诣。

差不多与霍姆斯齐名的另一位最杰
出的法官卡多佐，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的也
是文学院，多年后，他把他的文学才华倾
注到了文书写作，形成了“我们这个时代
最出色的文风之一。”有人说这是“诗化语
言”，有人说他是“艺术大师”，有人说“其
迷人的文风是他大名鼎鼎的重要原因。”
李广宇也带读者欣赏了一段卡多佐的经
典判词语录：“险情招来援救。遇难呼喊
是对救助的召唤。法律在追究行为及其
后果之间关系时，不忽视这些心灵反应
……援救的风险，只要不属胡乱行为，与
事故共生共存。”

有“在世的最有影响的法学家”之美
誉的美国大法官理查德·波斯纳，第一个
学位是耶鲁大学的文学士，他是一个“法
律与文学”的完美融合体。万斯廷法官也
特别强调职业艺术感，“努力使法官意见
书富有文采而避免过分修饰和累赘是值
得的。起草意见书的法官应该具备一种
职业艺术感。受人尊敬的美国法官如汉
德、卡多佐、霍姆斯、布兰代斯和法德的声
誉既来源于他们在判决中体现的智慧，也
来源于其语言风格、文学才华。”

法官事务繁忙，李广宇认为，对于文字
的讲究，决不能以案子多时间不够用来推
脱。“要想当一名出色的法官，一定要培养
起对于写作的兴趣，而不能把写作当成一
种负担。”李广宇的裁判文书，都是在非常
繁忙的审判和管理事务之余挤时间写就。
在最高法第四巡回法庭工作的两年，周末
乃至春节假期，“整个大楼里常常只有我一
个房间的灯亮着。在巡回期满即将返回本
部的时候，将近一个月，我都把自己关在宿
舍里埋头写文书。每天傍晚时分，助理和
书记员都会像交通员一样，用袋子取走一
批，又送来一批新的。全部写完排版之后，
我又加入了她们的校对工作。这种孜孜矻
矻，固然取决于对职业的尊重，但同时也是
多年来养成的对文字的极度讲究。”

有一次，李广宇在给学法律的大学生
做讲座时，专门讲了一个主题《法律与文
学》，该文也被收入《裁判是怎样写成的》
中。在文中他特别梳理了法律与文学的源
远流长、密不可分的关系。“汝果欲学律，先
由文学起。法律与文学，文质兮彬彬。”

经过几十年丰富的司法实践和理论
储备，李广宇认为，“司法是一份靠写作为
生的职业。连接法院与公众的主要是书
面文字。在法院，最重要的书面文字无疑
是判决。一个判决，仅仅结果正确是不够
的——它还必须公允合理、通俗易懂。裁
判文书的重要任务，在于向外界解释说明
判决是规范合理的，进而使公众信服并感
到满意。作为司法过程的最终结晶，裁判
文书不仅是一种法律产品，也应当是一种
文学产品。”

工作中的李广宇（左）。

《裁判是怎样写成的》

李广宇


